
立法会十四题：委任咨询或法定组织成员 

 

 

  以下为今日（二月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余若薇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局

长何志平的书面答复： 

 

问题： 

 

  根据政府规定，咨询或法定组织的非官方成员一般不应担任同一职位超过六

年，以及同一人一般不应同时担任超过六个委员会的委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会： 

 

（一）自现任行政长官上任至今，当局委任咨询或法定组织成员的数目； 

 

（二）在第（一）项所述成员中，有否委员已在同一委员会担任成员超过六年、

或在有关委员会担任同一职位超过六年、或同时担任超过六个委员会的委员；若

有，请列出该等委员会的名称，以及有关委员的名称、职位、委任日期、服务年

期和被委任的原因；及 

 

（三）有何措施确保各政策局及政府部门在委任咨询或法定组织非官方成员时严

格遵守上述规定？ 

 

答复： 

 

主席女士： 

 

（一）由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即行政长官履新当日）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当局一共委任了１，３２３位咨询或法定组织的成员。他们的委任

由行政长官或有关委任当局作出。 

 

（二）在１，３２３名获委任的成员中，有８７位在现时任期届满当日会在同一

委员会担任成员超过六年，当中有７２位会在有关委员会担任同一职位超过六

年；另外有１４人同时担任超过六个委员会的委员。该８７名在同一委员会担任

成员超过六年的委员的委任详情（包括有关委员的姓名、委员会名称、担任职位、

委任日期、服务年期和委任原因），载于附件一。至于７２名在有关委员会担任

同一职位超过六年的委员，以及１４名同时服务超过六个委员会的委员的委任详

情，分别载于附件二及三。 

 



  没有遵守「六年任期」规定的主要原因包括： 

（ｉ）一些现任非官方成员在某些范畴所具备的专长或经验，对于委员会的有效

运作是不可或缺的； 

（ｉｉ）在更替期间（例如：在同一时期数名成员的任期行将届满）继续委任现

任成员，可令委员会的工作保持连贯； 

（ｉｉｉ）根据法例或惯例有权提名代表加入某个组织的团体持续提名同一人为

成员； 

（ｉｖ）按照惯例，委任担任某些职位的人士为某特定委员会的成员（例如：委

任区议会主席和副主席为市政服务上诉委员会成员）。 

 

  没有遵守「六个委员会」规定的主要原因包括： 

（ｉ）一些人士在某些范畴所具备的专长或经验，对于某一委员会的有效运作是

不可或缺的； 

（ｉｉ）委任某些现任成员继续出任某一委员会的委员，可保持连贯；以及 

（ｉｉｉ）委任担任某些职位的人士出任某一委员会的委员，有利委员会有效运

作。 

 

  当局现正积极采取措施，确保委任尽量符合「六年任期」和「六个委员会」

的规定。举例来说，从附件三可见，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１４

人担任多于六个委员会的成员，其中五人其后向某些委员会请辞或在某些委员会

的任期届满后不再连任，因此他们现时只担任六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会继续采

取适当措施，处理那些不依循「六个委员会」和「六年任期」规定的个案。 

 

  有一点必须澄清，委任咨询及法定组织非官方成员须遵守「六年任期」规定，

即这些组织的非官方成员不应出任同一职位超过六年。如成员获委任担任同一委

员会的不同职位（例如主席或副主席），则会视为「新」的任命，而六年任期会

重新计算。 

 

（三）「六年任期」和「六个委员会」的规定是委任咨询及法定组织成员的一般

指引。我们已提醒决策局和部门在作出委任时，必须遵守这些规定。除「六年任

期」和「六个委员会」的规定外，我们亦须考虑有关组织的职能和职责以及其有

效运作，以确保能委任最适当的人选。鉴于这些组织的情况各有不同，决策局／

部门在委任其辖下委员会成员时，间或会认为有必要及适宜破例不依循「六年任

期」和「六个委员会」的规定。不过，偏离规定必须有理可据和顾及个别委任情

况。 

 


